
1 

 

 

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和水务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宁新区管环罚〔2026〕13 号 

 

当事人名称： 南京扬子石化英力士乙酰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经营者： 刘勇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20100717859154M  

地址： 南京市六合区火炬路 9 号  

  

南京扬子石化英力士乙酰有限责任公司，违反环境保护

法律法规一案，我局经过现场调查，已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

处罚事先告知书、听证告知书（宁新区管环罚告〔2026〕13

号），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进行了陈述申辩，提出了听证申

请，现该案已审查终结。 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 

接省级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交办线索，你单位 DA005

废气排口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氮氧化物部分小时数据超标，

我局随即对你单位展开调查。调阅在线数据显示，你单位氮

氧化物确有部分小时数据超标。另调阅你单位排污许可证及

在线工况标记等材料，结合你单位所属石化行业焚烧炉启停

豁免规则、超标时段在线设备故障等情况，最终判定你单位

15 日 13 时及 17 至 20 时为氮氧化物超标时段，超标数值在

110.42mg/m
3至 283.11mg/m

3之间。查阅你单位排污许可证显

示，该废气排口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为 100mg/m
3。你单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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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排放浓度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属实。 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 

1、2025 年 11 月 20 日及 27 日，南京扬子石化英力士乙

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被委

托人身份证资料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（4 件，证明企业、法定

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资质）。 

2、2025 年 10 月 17 日及 30 日，我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

笔录（2 件，证明企业存在相关违法事实）。 

3、2025 年 10 月 17 日，我局现场照片（图片、影像资

料）证据（1 组，证明企业存在相关违法事实）。 

4、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我局调查询问笔录（1 件，证明

企业存在相关违法事实）。 

5、2025 年 10 月 15 日至 31 日，在线平台小时数据截图

（1 组，证明企业存在相关违法事实）。 

6、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南京扬子石化英力士乙酰有限

责任公司及我局提供的排污许可证（节选）、《关于做好固

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证登记工

作的通知》（节选）等文件复印件（1 组，证明企业为石化

行业且 DA005 废气排口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为 100mg/m
3）。 

7、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南京扬子石化英力士乙酰有限

责任公司提供的醋酸装置检修停开车方案（节选）复印件（1

份，证明企业确有检修停开车计划）。 

8、2025 年 10 月 15 日，南京扬子石化英力士乙酰有限

责任公司焚烧炉停运及在线设备故障在线平台标记截图（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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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证明企业已按规定在线报备涉案焚烧炉情况）。 

9、2025 年 10 月 22 日及 12 月 19 日，南京扬子石化英

力士乙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附件（2 组，证明

企业存在相关违法事实）。 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

“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。 

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，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

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，建立环境管理制度，严格控制污

染物排放。”之规定。 

二、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种类 

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、听证告知书送达后，你单位

申请听证，在听证会上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：此次为公司

焚烧炉投用后首次停炉，在停炉前已主动报备，停炉期间严

格按照操作标准规程执行，无主观违法意愿；导致氮氧化物

折算浓度超标的根本原因是氧含量变化，实测浓度均不超

标，超标期间焚烧炉尾气排放量在 0.03-0.07kg/h，后果轻微；

公司经营困难，行政处罚将进一步加剧公司的经营难度；此

次超标排放的行为符合不予处罚情形，恳请依法依规实施免

罚。 

我局审议认为：该案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涉案违

法行为不符合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
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情形，依

法应当处罚。鉴于超标行为发生在停炉期间，氮氧化物实测

浓度较低，且该焚烧炉仍为停炉状态，结合考虑优化营商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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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、服务企业发展，根据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

罚裁量规则》第八条相关规定，酌情降低处罚款金额。 

现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“违反

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处 20 万元以上 10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排污许可证，报经有批

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（一）超过许可排

放浓度、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；”之规定，适用《长江三

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表 6-1 排放大气污染

物超过排放标准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表，在法律适用审查

和相关证据核查的基础上，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决定如下： 

1、责令改正； 

2、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万捌仟元整（¥208000）。 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

1、“责令改正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

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，立即改正环境违

法行为。你单位应当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加强焚烧炉运行维护管理，确保设施设备运行安全，

污染物稳定、达标排放。 

如已改正，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 

2、“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万捌仟元整（¥208000）”的履

行方式和期限 

限你单位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《南京

市罚没缴款通知单》的要求缴纳罚没款。逾期未缴纳罚款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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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

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 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南京市玄武

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如果你单位逾期不申请行

政复议、也不提起行政诉讼、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我局将

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 

 

 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和水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30 日 


